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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作为最早系统、全面阐述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工作理论与实务的
论著，自2005年出版以来，以其系统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广受法律界好评，推动了人民法院立案审
判工作及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写作的初衷。
本次修订系应出版社诚邀。
该丛书发行后，立即得到读者认可，第一版所有书籍在很短时间内销售告罄。
令人不愉快的是，盗版书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书店和网络里。
为使读者免受盗版欺诈，人民法院出版社决定再版发行《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
当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时代赋予其新的要求，民众给予其新的期待。
在新的历史起点，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在各国司法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间作出理性选择，司法实践必须
更加关注国情，更加关注公正，更加关注民生，人民法院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
道路阔步向前。
立案审判工作要更好地融入并服务审判全局，必须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新
发展。
近年来，人民法院立案审判又有许多新的发展变化。
如在案件受理方面，又有一些新类型案件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案件受理的新规定、新司法解释
；在审前程序方面，各地人民法院不断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尝试以“案结事了”为终极目标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调判结合主义诉讼模式；尤其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使法院审判工作格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民事再审立案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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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丛书，法官书架必备图书。
该丛书充分反映了近年来法院立案审判业务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及最新成果；对国外诉讼
法学理论的介绍全面、精要；对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业务的阐述具体、前瞻；对立案审判业务中新情况
、新问题分析透彻、深刻，其制度完善与改革设想中肯、可行⋯⋯总之，是目前国内惟一系统、全面
阐述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相关法律实务及理论研究的、极具借鉴与参考意义的工作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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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启波，山东省昌邑市人，1986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2002年攻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
法博士学位；曾任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现为最
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已出版专著、合著十余部，在国内20余家报刊发表文章150余篇，约计400
万字。
孙邦清，1970年出生，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事诉讼法，曾参加《民事诉讼法》  （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系列教材，获教育部优秀
教材一等奖）、全国自学考试系列教材之一《证据法》、《中国证据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部教材、专著的编写，在《法学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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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一般地域管辖（一）一般地域管辖概述一般地域管辖，又称为普通管辖或一般管辖，在国外称为
普通审判籍，是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与法院辖区的联系来确定的管辖。
所谓审判籍，是诉讼事件应向何法院起诉，是以事件的当事人及事件性质两者与法院所在地的关系为
决定标准来确定的，这种法院与事件间审理关系称为审判籍。
审判籍分为普通审判籍和特别审判籍。
法院对于被告的一切诉讼事件，除专属管辖外均有管辖权，称为被告的普通审判籍。
以法院管辖区域与诉讼事件之内容性质两者的特别关系而发生的审判关系，称为特别审判籍。
普通审判籍在我国称为一般地域管辖，特别审判籍称为特殊地域管辖。
一般地域管辖采取原告就被告原则，即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
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2条规定：某人的普通审判籍所在地的法院是管辖对他提起的一切诉讼的
法院，但以未定专属审判籍的诉讼为限。
该法第13条规定：人的普通审判籍，依其住所定之。
该法第16条规定：无住所人的普通审判籍，依其在国内的现在居留地定之，如现在居留地不明时，依
其最后住所地定之。
该法第20条规定：对于因工作性质而长期留居某地的人，特别是家庭佣工、工人、营业雇主、大学生
、中小学生、徒工等，因财产权的请求而提起诉讼时，其现在居留地的法院有管辖权。
其他国家的关于普通审判籍的规定大同小异。
有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对普通审判籍也规定了一些例外，这些例外规定都是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之所以规定这些例外，是因为与当事人的身份联系最密切的是当事人的所在地。
①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大陆法系对于身份关系案件的管辖主要是专属管辖，而不
是对普通审判籍规定的例外，其普通审判籍的规定非常简单，远没有我国规定的复杂。
除了普通审判籍与专属管辖外，其余都可归属于特殊管辖。
各国之所以规定普通审判籍，旨在保护被告的利益，因为如果由原告随便选择起诉法院，无从保护被
告的利益。
而在普通审判籍之外规定特别审判籍，在于兼顾原告与被告双方诉讼实际之方便利益，同时为诉讼法
院之审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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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诉讼管辖》对三大诉讼管辖基本理论、国外相关制度、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实践叫中比较突出的
合同、侵权等疑难案件：进行系统、深入的论述，其内容丰富，结构新颖，兼具理论性与实务性，既
为学者、立法者提供—定的参考，也可为法官、律师等实务人员提供指引，又可这法律专业学生学习
管辖制度的教材使用。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诉讼管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